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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民政局关于发放 

2020 年 4-6 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

电费补贴资金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道）财经办公室、社会事务办公室： 

根据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《关

于全省城乡“低保户”和农村“五保户”免费电量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闽价商〔2012〕254 号）精神，决定对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

保障对象，每户每月安排 15 千瓦时的免费电量。现将 2020 年 4-6

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免费电量补贴资金 22858.2 元

下拨给你们，请及时、足额把电费补贴金发放到低保对象手中，

并在存折上单独体现该笔补贴，注明“电费补贴”字样，以区别于

其它渠道的补贴金额，避免受助群众混淆补贴资金的来源。 

石狮市民政局文件 

狮民〔2020〕39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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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按规定张榜公布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，并保管好相关

票据备查。 

 

附件：1.石狮市 2019 年 4 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

        电费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； 

          2.石狮市 2019 年 5 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电费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； 

          3.石狮市 2019 年 6 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

            电费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

 

 

 

石狮市民政局 

2020 年 6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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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石狮市 2020年 4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

保障对象电费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

  

街道（镇） 

保障对 

象户数 

（户） 

电费补贴

标  准 
（千瓦时

/月·户）

电价

（元）

每户兑

现电费

（元）

4月需发 

电费补贴金 

（元） 

凤里街道 48 15 0.4983 7.47 358.56 

湖滨街道 21 15 0.4983 7.47 156.87 

宝 盖 镇 59 15 0.4983 7.47 440.73 

灵 秀 镇 54 15 0.4983 7.47 403.38 

蚶 江 镇 238 15 0.4983 7.47 1777.86 

永 宁 镇 185 15 0.4983 7.47 1381.95 

祥 芝 镇 123 15 0.4983 7.47 918.81 

鸿 山 镇 169 15 0.4983 7.47 1262.43 

锦 尚 镇 112 15 0.4983 7.47 836.64 

合   计 1009       7537.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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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石狮市 2020年 5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

保障对象电费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

  

街道（镇） 

保障对 

象户数 

（户） 

电费补贴

标  准 
（千瓦时

/月·户）

电价

（元）

每户兑

现电费

（元）

5月需发 

电费补贴金 

（元） 

凤里街道 48 15 0.4983 7.47 358.56 

湖滨街道 22 15 0.4983 7.47 164.34 

宝 盖 镇 59 15 0.4983 7.47 440.73 

灵 秀 镇 54 15 0.4983 7.47 403.38 

蚶 江 镇 240 15 0.4983 7.47 1792.8 

永 宁 镇 191 15 0.4983 7.47 1426.77 

祥 芝 镇 122 15 0.4983 7.47 911.34 

鸿 山 镇 174 15 0.4983 7.47 1299.78 

锦 尚 镇 112 15 0.4983 7.47 836.64 

合   计 1022       7634.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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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石狮市 2020年 6月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

保障对象电费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

  

街道（镇） 

保障对 

象户数 

（户） 

电费补贴

标  准 
（千瓦时

/月·户）

电价

（元）

每户兑

现电费

（元）

6月需发 

电费补贴金 

（元） 

凤里街道 48 15 0.4983 7.47 358.56 

湖滨街道 22 15 0.4983 7.47 164.34 

宝 盖 镇 56 15 0.4983 7.47 418.32 

灵 秀 镇 54 15 0.4983 7.47 403.38 

蚶 江 镇 240 15 0.4983 7.47 1792.8 

永 宁 镇 194 15 0.4983 7.47 1449.18 

祥 芝 镇 126 15 0.4983 7.47 941.22 

鸿 山 镇 174 15 0.4983 7.47 1299.78 

锦 尚 镇 115 15 0.4983 7.47 859.05 

合   计 1029       7686.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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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石狮市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电力有限责任公司。 

石狮市民政局 2020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

